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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医党字〔2023〕27 号 

 

 

中共济宁医学院委员会 
关于印发《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

工作规则》的通知 

 

各分党委、党总支，附属医院党委： 

《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》业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予以

印发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中共济宁医学院委员会 

2023 年 7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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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运行体制机制，提高

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依法决策水平，努力形成全校推进人才工

作的强大合力，不断提高人才工作质量和水平，特制定本规则。 

第二章  机构设置 

第二条  中共济宁医学院委员人才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

“领导小组”）是学校研究审议人才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，在学

校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。 

第三条  领导小组组长由校党委书记、院长担任，副组长由

校党委副书记担任，成员由党委办公室（学院办公室）、组织部

（党校）、人事处（教师工作部、人才工作办公室）、发展规划

处（法律事务办公室）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研究生处、财务处、

教师发展中心（教学质量监控中心）、附属医院等部门（单位）

主要负责同志组成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人才工作

办公室。 

第三章  工作职责 

第四条  领导小组负责对全校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的

统筹指导、协调推进、督促落实。主要工作职责是： 

（一）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及上级主管部门关于人才工作和

人才队伍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、安排部署，落实人才强校战略。 



 - 3 - 

（二）推进学校人才工作机制创新，协调指导相关部门、单

位充分行使人才工作职能，创新和完善人才培养、评价、选拔、

流动、激励和保障等工作机制。 

（三）研究审议人才年度发展规划及实施计划，确定年度人

才工作重点任务。 

（四）审查年度用人计划。 

（五）研究审议学校人才引进、专业技术职务竞聘、师资队

伍建设等相关政策、制度、措施。 

（六）研究高层次人才引进具体政策。按照“一事一议”原

则，协商拟定引才方案。 

（七）了解和掌握学校人才工作和师资队伍建设情况，根据

学校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进行研究，向校党委提出建议。 

（八）其他有关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工作。  

第四章  工作规则 

第五条  领导小组实行重大问题集体研究制度。凡涉及有关

学校人才工作政策、人才引进、人才项目、专业技术职务竞聘等

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在作出决定或提交学校党委会议、院长办公

会议研究之前，需经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会议集体研究审定。 

第六条  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分为全体会议和专题会议两种。

全体会议每年召开 1-2 次，主要任务是研究落实中央、省委及上

级主管部门关于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、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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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署，总结工作，安排任务。专题会议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，

主要任务是研究部署人才工作各领域的专项工作。 

第七条  领导小组会议议题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工作需

要提出，报领导小组组长确定。会议由组长主持，参会人员为人

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。根据会议需要，与会议议题内容相关的部

门负责人可列席会议。 

第八条  会议作出的决定和决议，要形成会议纪要。需要提

交学校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进一步研究的事项，按工作程序提

交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九条  本规则由人才领导工作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公

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济宁医学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7月 18日印发  


